	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申訴書

	系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戶籍地址
	
	連絡電話
	

	公文送達地址
	□同戶籍地址
□另行指定地址：

	電郵信箱
	

	是否為特殊教育法稱之特殊學生：□是(檢附佐證)　□否

	原懲處、措施或決議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	收受（或知悉）懲處、措施或決議之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3條：申訴人對於本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，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、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應以填具申訴書敘明事由及具體事實，並檢附相關資料向申評會提起申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	壹、申訴事實：（應載明原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之文別及事實大略，可自行延伸表格）



	貳、申訴理由：(應載明原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違背本校章則或不當之具體理由與證據)



	參、申訴請求標的：(期望獲得之補救或處理建議，請明確並具體條列)
1.
2.

	肆、檢附文件及證據（請列舉並裝訂）
1.原處分書（或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之書面文件）
2.法規依據及其他證明文件
3. 

	備註：
1. 就退學、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，於評議決定確定前，學生得申請繼續在學校肄業（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5條第3項），申訴人□不申請在校肄業；□申請在校肄業（勾選申請者，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將申請表寄至申訴人電郵信箱）。
2. 申訴人向申評會提起申訴，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（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4條）。
3. 學生申訴制度屬學生權益救濟性質，應以學生個人權益受損為前提，不同於意見反應(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16條)。
4. 如未填寫公文送達地址，申訴人同意以戶籍地址做為公文送達地址。
5. 公文郵寄時，將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送達，如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。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、受雇人、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，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，以為送達。

	申訴人簽名
	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承辦單位收文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申訴人勿填） 收件者：



